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

翁瑋琤 1

修正簡介

壹、前言

依動物保護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之機構，應設置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以督導該機構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簡稱農委會）依同條第 3 項之授權規定，於 90 年 7 月 13 日訂定「動物實驗管理小

組設置辦法」發布施行，嗣後為因應研究機構之實際運作需要，周延各機構之監督查核

及管理，歷經 4 次修正，前次修正日為 102 年 8 月 26 日並將名稱修正為「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簡稱本辦法）。

自 91 年 7 月起各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業依本辦法陸續設置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

會或小組（簡稱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截至 107 年 4 月止計已設置 204 所，另成立後撤

銷者計 91 所。相關事項運作尚稱順利，惟各動物科學應用機構規模、管理量能（動物

房舍管理、審核計畫數等）不同，基於動物福利考量，並因應國際動物替代方案之發展

趨勢，與時俱進，農委會啟動本次修法作業。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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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正邀集地方政府、動物保護團體、相關部會及專家學者等共同研議，修正重

點如：提供科學應用機構設置之照護委員會或小組組成人數上更大彈性，加強機構對動

物照護及使用管理，納入獸醫師及外部委員等多元監督，落實機構審查機制，並優先運

用非活體動物替代方式等；本次修正案計修正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並於 107 年 4

月 24 日以農牧字第 1070042565A 號令修正施行。

貳、修正條文重點說明

本辦法計修正 3 條，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落實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自主管理、動物照護管理及提升機構專業度，並強化

照護委員會或小組裁撤之管理。（修正條文第 2 條） 

（一）因應大型研究機構反映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成員人數 3～ 15 人之上限規定不敷所

需，爰提供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成員人數之彈性，規範由 3 人以上組成即可，以符

實際。

（二）另照護委員會或小組中應包括獸醫師及外部委員各 1 人以上共同監督，其中獸

醫師應針對機構內動物照護與管理提供專業建議，瞭解與評估飼養動物之健康狀

況；又為使成員專業背景能更多元化及表達社會大眾對於機構適當管理和使用動

物的關注，委員不宜集中於獸醫單一領域，故外部委員應以非動物實驗研究背景

者為優先，且不可具獸醫師資格。

（三）為提升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專業及監督管理機制，規範設置執行秘書 1 人，由經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實驗管理訓練 12 小時以上，且取得合格證書之成員兼任，

並明定執行秘書之權責。

（四）倘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未符前開修正規定，恐將失去其功能，視同未組成，將另涉

動物保護法第 29 條第 4 款規定，可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五）照護委員會或小組裁撤時，應敘明裁撤原因並提供年度監督報告，藉以佐證該機

構已無進行動物科學應用且妥善安置動物，報地方主管機關派員檢查確認後，始

得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二、為改善內部作業程序及落實內部監督機制，納入現行已出版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

用指引」作為照護委員會或小組督導之依據，且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應提供有關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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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管理標準作業程序之改善建議。（修正條文第 3 條）

三、為加強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外部審查機制及動物替代方案之使用，審查運用活體動物

進行實驗之計畫，照護委員會或小組應優先建議使用非活體動物替代方式，部分計

畫領域非為照護委員會或小組之專業，並得依據科學應用影響動物生理程度，由一

位以上具備與申請利用動物科學應用有關或實驗動物福利背景，且非隸屬於該機構

之專家，適時提供諮詢意見再進行審核，以落實動物保護法第 15 條規定。（修正條

文第 4 條）

參、結語

近年來動物福利和動物保護蓬勃發展，如何在飼養照護和實驗過程中，減少實驗動

物所遭受的痛苦，外界迭有關注，本次修正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

理辦法，參照國外相關法規，強化照護委員會或小組自主管理、完善內部管理、動物照

護管理及提升機構專業度，讓動物實驗申請計畫審查更嚴謹；另配合動物科學應用機構

內、外部監督查核機制，將查核評比結果提供該機構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得作為審

查該機構相關計畫或評鑑等行政措施之參考，以落實動物實驗減量、替代、精緻化 (3R)

的原則，增進實驗動物福祉，提升國內實驗動物設施軟、硬體之管理品質及國家生技醫

藥測試、研發之投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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